
-1- 

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

106年度提供國內各大學院校學生實習計畫 

 

一、目的： 

提供國內各大學院校相關系所學生，瞭解及學習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實際運作，

以增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。 

二、實習類別及期間： 

(一)暑期實習：自 106年 6月 26日起至 106年 8月 11日止，為期 7週。 

(二)專案實習：暑期實習以外期間，為期 4週。 

三、實習地點：署本部及臺北、北區、中區、南區、高屏等各分區業務組。 

四、申請資格及名額： 

(一)資格： 

國內各大學院校公共衛生、醫務管理、醫療、保險(風險管理)、社會福

利、健康管理、健康教育、衛生教育、財稅及法律、政治、公共行政等相

關科系學生。 

(二)名額： 

1、暑期實習：每系所名額不限。 

2、專案實習：每系所當次申請名額至少 2名以上。 

五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申請時間： 

1、暑期實習：即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4 日止。(以電子公文送件時間為憑，

逾期恕不受理) 

2、專案實習：於預定實習日前 1個月受理申請。 

(二)申請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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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實習之學生請先至線上實習申請表完成填寫，再由各系所將申請名單

(如附件 1)交由學校統一窗口(e.g.實習組或職涯發展中心等)，以學校名義

(非系所)繕發電子公文來署申請。 

六、資格審查及通知： 

(一)暑期實習： 

本署企劃組於受理申請結束後，將依學生實習內容與可提供實習名額之相

關需求進行分配。本署將盡力媒合實習申請，錄取名單預計於 106 年 4 月

17 日(含)以前公布於本署全球資訊網，並函復申請學校，惟可能歉難全額

受理。 

(二)專案實習：本署企劃組受理申請，實習單位進行審查後，函復學校審查結 

果。 

七、實習費用與保險： 

(一)無須繳交實習費用。 

(二)實習期間保險請由校方辦理。 

八、實習方式、內容及共同活動： 

(一)實習方式：採專題實習方式進行。 

(二)實習內容：以一般健保業務的瞭解與實作為限，不提供健保資料庫進行檔

案分析及研究。 

(三)共同活動：(暑期實習適用，專案實習則否) 

1、健保業務共同課程研習 1天。(全體實習生) 

2、署外參訪活動 1或 2場。(主要為署本部、臺北、北區業務組實習學生；

其他業務組學生可以交通自理前來署本部參加) 

3、成果發表會。(主要為署本部、臺北、北區業務組實習學生；其他業務組

https://goo.gl/forms/9zzz8o3SSM0HnhIB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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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可以交通自理前來署本部參加) 

4、實習前通知預計於 06/23(五)前以 email發出，請實習學生靜待通知。 

九、實習成果報告： 

(一)實習結束前一週，須繳交 PPT 檔(未出席發表會者免交)，並於成果發表會

結束後，依會上討論的建議修改 Word 報告內容，再經轉換成 PDF 檔(避免因

office版本不同導致格式錯亂)後繳交。 

(二)PPT內容及格式： 

1、首頁：題目、校系名稱、學生姓名、實習單位、指導員。 

2、長寬比例：16:9，請避免使用預設之 4:3。 

3、字體大小：不限，惟因講義輸出採 4頁 1面，請自行斟酌合適大小。 

4、頁數：不超過 24頁，請以 10分鐘的成果報告時間設計。 

(三)PDF內容及格式： 

1、封面：題目、校系名稱、學生姓名、實習單位、指導員。 

2、報告內容：含前言、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、研究結果與討論、實習心

得。 

3、報告格式： 

(1) 版面：A4直式橫書，上、下、左、右邊界均為 1.5公分。 

(2) 頁數：不超過 30頁。 

(3) 字體大小：標題 14號字；內文 12號字。 

(4) 字型：標楷體。 

(5) 行距：1.5倍行高。 

十、考核及評分標準： 

由各實習單位評核後送交署本部彙整，本署於實習結束 2 週後，統一將學生之

實習成績評核表(如附件 2)、實習證明(僅未出席成果發表會之學員)函送各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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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。 

(一)實習表現（65%）：依下列 3項綜合評量 

1、出席率。 

2、學習態度。 

3、團隊精神及人際互動。 

(二)實習報告（35%）。 

十一、差勤管理： 

(一)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全程參與實習單位規劃之各類課程及活動，不得遲

到早退。 

(二)因故不克出席者，應事先向實習單位指導員辦理請假手續，並於學生簽到

單之備註欄位填寫假別後，再請科長核章。 

(三)因請假導致實習時數不足時，依校方規定處理。 

(四)給假種類及方法如下： 

1、事假：以 1日為限。 

2、病假：需檢附就醫證明。 

3、公出(假)：視實習單位業務需求辦理。 

4、喪假：以 3日為限，需檢附訃聞。 

5、颱風假：依實習單位或實習學生居住地之縣市政府公告為準，且無須補

足實習時數。 

十二、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： 

(一)經公告錄取資格之學生，因故放棄實習機會，將影響該校系日後申請實習

時之員額。 

(二)學生於共同研習課程當日，需簽立「保密聲明書」(如附件 3)，實習期間

所知悉之所有資訊，應嚴守秘密，絕不洩漏或交付予第三人，亦不得為自己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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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利益而使用；實習結束後亦同。 

(三)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單位指導員之教導，並遵守本署相關規定。如有違反

規定以致影響本署者，本署得隨時通知校方並終止實習，並將審慎評估日後該

校系所提之實習申請。 


